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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

前 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则起

草。 

本文件代替DB21/T 2366-2014《冰酒用葡萄栽培技术规程》，与DB21/T 2366-2014相比，除结构调

整和编辑性改动外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 

a)删除、增加、修改了术语和定义。 

b)更改了建园。 

c)更改了肥水管理。 

d)修订了整形修剪。 

e)修订了新梢管理。 

f)更改了花果管理。 

g)更改了病虫害防治。 

h)修订了冬剪、下架与防寒。 

i)更改了采收与运输。 

j)修订了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。 

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和农村厅提出并归口管理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桓仁满族自治县重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、桓仁冰酒联合

商会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蔡明、王利军、卢华、刘仁广、温秋香、李英健、田景鑫、刘畅、李昱、郑崴、

邹新全、张卫强、李志军、王崴、原庆贺、腾云龙、徐石、关俊、孙志刚、孙世涛、王平、孙洪强、王

继晗、王冰冰、郑继成、李强、刘立凤、高香兰、赵航。    

本文件发布实施后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，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，

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，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和复审。 

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：辽宁省农业农村厅（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2 号），联系电话：

024-23447862。 


